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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根据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条规定，招远市综合行政执

法局委托招远市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行使以下行政执法权:

（一）依据城市管理领域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，对违

反城镇容貌、环境卫生和城市绿化、城市市政公用设施、城镇燃

气等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,行使行政处罚权和监督检查权。

（二）依据城乡规划领域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，查处

违法违规建设，对违反规划建设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，行使行政

处罚权及相关监督检查权。

（三）依据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，

对违反建筑市场、建筑工程质量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、建设工程

造价管理、招投标管理、物业管理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、民用建

筑节能、城市房地产管理、城建档案等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，行

使行政处罚权。

（四）依据农业、农机领域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，对

违反农业机械、农产品质量安全、种子、化肥、农药等管理规定

的违法行为，行使行政处罚权及相关监督检查权。

（五）依据畜牧兽医领域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，




